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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花园·城事

□ 记者 叶小孚 通讯员 丁海芳

本报讯 “原本以为这笔钱是拿不到了。 ”昨
日， 在龙泉法院，83 岁的龙泉人周大爷揣着 4000
元钱激动不已。 原来，这笔钱是他曾经出借给叶某
的，但收到的还款是来自叶某的哥哥叶某松，哥哥
替弟弟还上这笔“诚信”的债。

“对不起，老人家，我替弟弟向你道歉了。 ”叶
某松满怀歉意地说。 而这 4000 元钱，对于如今生
活困难的周大爷来说，来得正是时候，这是送给他
最好的春节礼物。

周大爷是龙泉锦溪镇肖庄村人，一个人独居，
靠着辛苦砍柴赚点生活费。 2007 年 11 月，龙泉岩
樟乡人叶某因资金周转困难， 来到周大爷家中借
款。 叶某是周大爷的远房亲戚，出于信任，他把家
中仅有的 4000 元存款借给了叶某，双方约定月利
息 2 分，借款期限为一年。 但快到还款日时，叶某
突然杳无音讯，周大爷多方打听，才知道叶某欠了
很多债，跑到外地躲债去了。

“自己都过得这么辛苦了，还借钱给别人。 ”子
女们时常抱怨，可周大爷说，叶某总有一天会回来
的。 然而，11 年过去了，周大爷也没等到叶某的还
款，人也找不到了。 随着年龄的增大，周大爷已经
无法靠砍柴谋生了， 无奈之下他只能通过法律来

维权。 2018 年 7 月 9 日，周大爷将叶某起诉到法院。
此前，叶某已经在龙泉法院有 4 笔民间借贷的诉讼，
合计 292800 元。

因无法找寻叶某下落， 法官只能将案件公告送
达后审理。 开庭那天，周大爷因为迷了路，几经周转
才赶到法院，错过了庭审。 承办法官吴娟得知情况，
与合议庭成员商量后决定，本案不按撤诉处理，另行
排期开庭。法院在叶某所在的村，再次张贴了送达公
告。

这一次， 村委会主任将情况反映给了叶某亲哥
哥叶某松。 今年 52 岁的叶某松常年在龙泉市区打
工，很少回老家，家中有老有小，家庭条件也并不好。
但一听说弟弟欠了债，还让 80 多岁的老人几次跑法
院打官司，他坐不住了。“大过年的，还是赶紧给老人
家把钱送过去吧！ ”虽然自己并不宽裕，但叶某松说，
4000 元钱对老人来说太重要了， 他主动打电话给法
官， 表示愿意替弟弟偿还这笔欠款。 双方约定好时
间，叶某松来到法院，将 4000 元现金交到了周大爷
手中。

接过钱，周大爷也很感动：“钱能拿回来就好了，
总算能过个安心年了。 利息我也不要了，感谢你，你
也不容易。 ”看来，对于周大爷和叶某松来说，这个年
是充满温暖的。

快过年了，83 岁的龙泉老人收到了 11 年前借出去的钱

诚信哥哥替跑路的弟弟还债
阅读提示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是债务人欠债跑路，83 岁的龙泉人周大爷只能诉诸
法院。 债务人的哥哥知道后，守住诚信底线，替弟弟还钱的做法令人动容。

■记者手记

� � � �根据法律规定，债权具有相对性，即债权人只
能请求债务人偿还债务， 不能要求其他第三人承
担债务，除非他人自愿或提供了担保。 所以，即使
是亲哥哥也没有法律上的义务替弟弟还债。

叶某松在得知周大爷的情况后于心不忍 ，果
断站了出来，尽管自己也很困难，还是在年前替弟
弟把欠的 4000 元钱换上。 他的仁义之举让人真切
感受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也用他的实际行动为
不愿履行债务的“老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诚
信课。

平凡人物身上，也能拥有满满的正能量。

叶叶某某松松替替弟弟弟弟将将钱钱还还给给周周大大爷爷


